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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取消和部分取消的行政权力事项目录（14项）

（一）取消的行政权力事项

序

号
项目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机关 备 注

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环境影响报告表、书）验

收
行政许可 县环保局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的决定》修订第十七条取消。

2 食盐零售许可证核发 行政许可 县盐务局 根据（郴政发〔2017〕16 号）文件规定取消。

3
运输、携带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出

县境审批

省市委托县级

审批

县畜牧兽医

水产局
根据（郴政发〔2017〕8 号）文件规定取消。

4 开办煤矿企业初审 审核办报类 县安监局 根据（郴政发〔2017〕8 号）文件规定取消。

5
煤矿企业特种作业人员（含煤矿矿井使用的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核发
审核办报类 县安监局 根据（郴政发〔2017〕8 号）文件规定取消。

6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采集许可审核 审核办报类 县林业局 根据（郴政发〔2017〕8 号）文件规定取消。

7 水利水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审批 行政许可 县水利局 根据（郴政发〔2017〕8 号）文件规定取消。

8 城市养犬审批 行政许可 县公安局 《湖南省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库》（2017 年版）无此项。

9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收费 行政征收

县食品药品工

商质量监督管

理局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有关部门行政权力事项
的通知》（湘政发〔2017〕15 号）文件规定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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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取消的行政权力事项

序

号
项目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机关 取消内容 备 注

10 公章刻制业特种许可证核发
行政

许可
县公安局 公章刻制审批

根据（湘政发〔2017〕24 号）文件规定部分取消，取消审

批后，实行公章刻制备案管理，继续保留公安机关对公章

刻制企业的审批。

11

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审批（含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

化和超 5 年期开工建设的重新审

批）

行政许可 县环保局

权限内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登

记表审批

根据（郴政发〔2017〕16 号）文件规定部分取消，实行备

案制度。

12 危险废物经营、转移许可 行政许可 县环保局
危险废物转移

许可
根据（郴政发〔2017〕8 号）文件规定部分取消。

13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行政许可 县水利局

水利基建项目

施工图设计文

件审批

根据（湘政发〔2017〕24号）文件规定部分取消。

14 砍伐、修剪城市树木审批 行政许可 县城管局
修剪城市树木

的审批
根据（郴政发〔2017〕8 号）文件规定部分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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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下放的行政权力事项目录（1项）
序

号
项目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机关 下放方式 下放管理实施机关 备 注

1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行政许可 县住规建局 直接下放 镇（乡）人民政府

属镇（乡）行政区范围

内村庄规划区的，由镇

（乡）人民政府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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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承接的行政权力事项目录（47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1 水产苗种生产审批 行政许可 县畜牧兽医水产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取消、

下放、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目录的决

定》（2014 年 7 月 30 日第 13 号令）

下放至县（市、区）畜牧水产主管部门。

2 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 行政许可 县畜牧兽医水产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取消、

下放、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目录的决

定》（2014 年 7 月 30 日第 13 号令）

下放至县（市、区）畜牧水产主管部门。

3
堤防工程的四、五级堤防项目的可研

报告审核报批
审核转报类 县水利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有关部

门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政发

〔2017〕8 号）下放至县市区水利主管

部门。

4
新建小1型水库项目的可研报告审核

报批
审核转报类 县水利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有关部

门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政发

〔2017〕8 号）下放至县市区水利主管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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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5 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县交通运输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至县市区交

通管理部门。

6

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或者超越许可范

围经营水路运输业务或者国内船舶

管理业务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交通运输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至县市区交

通管理部门。

7

水路运输经营者未经国务院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许可或者超越许可范围

使用外国籍船舶经营水路运输业务，

或者外国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

人经营或者以租用中国籍船舶或者

舱位等方式变相经营水路运输业务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交通运输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至县市区交

通管理部门。

8

以欺骗或者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规定的行

政许可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交通运输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至县市区交

通管理部门。

9

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经营者拒绝管理

部门根据《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管理

规定》进行的监督检查、隐匿有关资

料或者瞒报、谎报有关情况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交通运输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至县市区交

通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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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10
水路运输企业未按规定配备海务、机

务管理人员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交通运输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至县市区交

通管理部门。

11
水路运输经营者及运输辅助业经营

者情况变更的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县交通运输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至县市区交

通管理部门。

12 生态公益林林木采伐审批 其他行政权力 县林业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至县市区林

业主管部门。

13

权限内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

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

更

行政许可 县商务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至县市区商

务主管部门。

14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 其他行政权力 县商务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至县市区商

务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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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15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县商务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至县市区商

务主管部门。

16 从事拍卖业务的审查 审核转报类 县商务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至县市区商

务主管部门。

17 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审查 审核转报类 县商务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至县市区商

务主管部门。

18
变更《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事

项的初审
审核转报类 县商务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至县市区商

务主管部门。

19
慈善组织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慈

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审批
行政许可 县民政局 承接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有关部

门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湘政发

〔2017〕15 号）文件精神，新增为省

级保留事项，省市县根据权限划分分级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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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20 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监督 行政监督 县商务局 承接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有关部

门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湘政发

〔2017〕15 号）文件精神，由省级保

留变更为市县属地管理。

21

转播、传播电视电视节目时，违规插

播、替换、遮盖广告以及广播电台、

电视台违规播放广告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文体广新局 承接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有关部

门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湘政发

〔2017〕15 号）文件精神，新增为县

级属地管理。

22

权限内重大和限制类企业投资项目

核准（含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

和审查）

行政许可 县发改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沼气发电

项目”至县市区政府，报省、市政府投

资主管部门备案。

23 供地和临时用地许可 行政许可 县国土资源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临时使用

其他耕地审批”至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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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24
权限内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审批
其他行政权力 县水利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市本级立项

且占地面积在 3 万平方米以下或挖填

土石方总量在 3 万立方米以下的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至县市区

水行政主管部门。

25
权限内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竣工验收
其他行政权力 县水利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市本级立项

且占地面积在 3 万平方米以下或挖填

土石方总量在 3 万立方米以下的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至县

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

26
水土保持治理工程年度实施方案（初步设

计）审批
其他行政权力 县水利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水土保持治

理工程总投资 500 万元以下的工程年

度实施方案（初步设计）审批”至县市

区水行政主管部门。

27 水土保持治理工程竣工验收 其他行政权力 县水利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水土保持治

理工程总投资 500 万元以下的工程竣

工验收”至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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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28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其他行政权力 县水利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堤防工程初

步设计审批：辖区内新建（改、扩建）

四、五级堤防工程初步设计审批”至县

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

29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其他行政权力 县水利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水库（闸）

工程初步设计审批：辖区内新建（改、

扩建）、除险加固小Ⅰ型水库（闸）工

程的初步设计审批”至县市区水行政主

管部门。

30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其他行政权力 县水利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河道整治

工程初步设计审批：总投资在 2000 万

元以下的中小河道治理项目（含中小河

流、山洪沟治理、引调提项目）初步设

计审批”至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

31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其他行政权力 县水利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水电站初

步设计审批：单站装机容量在 1 万 KW

以下的水电站初步设计审批”至县市区

水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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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32
水利工程（含水电站）阶段验收和竣

工验收
其他行政权力 县水利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水电站工

程验收：单站装机容量在 1 万 KW 以下

的水电站工程验收”至县市区水行政主

管部门。

33
企业核准登记（含企业集团核准登记

和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行政许可

县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辖区范围

内冠名市名的企业名称（含企业集团）

预先核准”至县市工商行政主管部门。

34
企业核准登记（含企业集团核准登记

和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行政许可

县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冠市名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预先核准”至县市

工商行政主管部门。

35 典当行经营未经批准的业务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商务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典当行经

营未经批准的业务的处罚”至县市商务

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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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36

典当行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代办典

当业务，向其他组织、机构和经营场

所派驻业务人员从事典当业务和对

外投资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商务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典当行委

托其他单位和个人代办典当业务，向其

他组织、机构和经营场所派驻业务人员

从事典当业务和对外投资行为的处罚”

至县市商务主管部门。

37
收当限制流通物或者处理绝当物未

获得相应批准或者同意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商务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收当限制

流通物或者处理绝当物未获得相应批

准或者同意行为的处罚”至县市商务主

管部门。

38
典当行资本不实，扰乱经营秩序行为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商务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典当行资

本不实，扰乱经营秩序行为的处罚”至

县市商务主管部门。

39
特许经营少于规定的门店、经营时间和

非特许人非法经营处罚
行政处罚 县商务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特许经营少

于规定的门店、经营时间和非特许人非法

经营处罚”至县市商务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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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40
特许经营未按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

备案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商务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特许经营

未按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处罚”

至县市商务主管部门。

41

特许人要求被特许人在订立特许经

营合同前支付费用，未以书面形式向

被特许人说明该部分费用的用途以

及退还的条件、方式和特许人未在每

年第一季度将其上一年度订立特许

经营合同的情况向商务主管部门报

告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商务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特许人要

求被特许人在订立特许经营合同前支

付费用，未以书面形式向被特许人说明

该部分费用的用途以及退还的条件、方

式和特许人未在每年第一季度将其上

一年度订立特许经营合同的情况向商

务主管部门报告的行政处罚”至县市商

务主管部门。

42
特许人未按规定向被特许人提供相

关信息和合同文本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商务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特许人未

按规定向被特许人提供相关信息和合

同文本的处罚”至县市商务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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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43

对食品（含保健食品、酒类、食品添

加剂）生产、流通、餐饮环节的日常

监督检查、专项监督检查、飞行监督

检查、抽样检验、现场核查、重新组

织核查、实地核查、定期或者不定期

的抽样检验、监督性抽检、评价性抽

检等检查

行政检查
县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对食品（含

保健食品、酒类、食品添加剂）生产、

流通、餐饮环节的日常监督检查”至县

市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44

对医疗器械（研制、生产、经营、使

用）环节的日常监督检查、专项监督

检查、飞行监督检查、现场检查、抽

样检验、监督性抽检、评价性抽检

行政检查
县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医疗器械

经营、非市级公立医疗机构使用医疗器

械的日常监督检查”至县市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

45

对药品的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环节

实施日常监督检查、专项监督检查、飞

行监督检查、跟踪检查、抽样检验、监

督性抽检、评价性抽检

行政检查
县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药品的经

营（零售）、非市级公立医疗机构使用

药品环节的日常监督检查”至县市区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 17 —

序号 项目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46

化妆品（生产、经营、使用）环节日常

监督检查、专项监督检查、飞行监督检

查、抽样检验、监督性抽检、评价性抽

检

行政检查
县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化妆品生

产、经营、使用环节日常监督检查”至

县市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47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 行政许可 县住规建局 承接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承

接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郴

政发〔2017〕16 号）下放“县市需报

市城乡规划局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

书》的审批权，根据市发改部门立项审

批权同步下放”至县市规划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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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调整的行政权力事项目录（8项）

序

号
项目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1
非重大和限制类企业投资项

目备案核准
行政许可 县发改局 调整类别 调整为其他行政权力，在权力清单建设时的统一口径。

2

办理通航水域航道（路）、

交通管制区、锚地和安全作

业区划定审批

行政许可 县发改局 调整类别 未明确许可，调整为其他行政权力。

3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

初审
行政许可 县安监局 调整类别

调整为“审核转报类”，“除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外其他危

险化学品（不含仓储经营）经营许可”并入此项

4
负责县道公路上可能损害公

路路面的机具行驶公路审批
行政许可

县交通运

输局
调整类别 调整为行政赔偿

5

县级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金

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

批及工程验收

行政许可 县公安局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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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6
统计信息及密级统计资料的

公布审核
行政许可 县统计局 恢复

7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核发 行政许可 县财政局 恢复

8
设立电子出版物发行单位审

批
行政许可

县文体广

新局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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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武部军事科。

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

各人民团体。

永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9 日印发


